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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日善电脑配件（嘉善）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长江路 95 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马征

项目名称 日善电脑配件（嘉善）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定期检测

项目简介

日善电脑配件（嘉善）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长江路 95 号，结构

机构代码：91330421336400470U，劳动定员人数 14253 人，年产精密电子零部件 11000 万件。

项目组人员 吴洋楠、朱艳秋、蔡晓东、许仑、张康康

现场调查人员 吴洋楠、蔡晓东 调查时间
202309.13~

14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马征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蔡晓东、许仑、张

康康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3.09.14

~16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马征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用人单位涉密不能拍照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6.1 粉尘

本次检测用人单位接触粉尘各工种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地点短时间接触浓度均

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6.2 毒物

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用人单位各工种接触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甲酯、异丙醇、乙酸

乙酯、丁醇、庚烷、镍及其化合物、铬酸盐、氢氧化钠、硫酸、磷酸、硝酸、氟化氢、三氧

化铬、乙二醇、过氧化氢、硫化氢、氨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工作地点短时间接触浓度均

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工作场所空气中氢氧化钠、氟化氢、硫化氢浓度符合国家职业

接触限值要求。

6.3 激光辐射

本次检测用人单位各工种接触激光辐射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6.4 高温

本次测量结果显示各测量点高温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6.5 工频电场

本次测量结果显示各测量点工频电场强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6.6 噪声

本次测量结果显示，用人单位除 F1 车间 1FCNC 岗位、覆膜镭雕机、干冰去毛刺；F1 车

间 2FCNC 岗位、干冰去毛刺；F2车间 2F 干冰去毛刺；FrameF2 车间 CNC 岗位、镭雕去毛刺；

F3 车间 1F烘干、除胶、自动镭焊；F3 车间 1F 水刀；F3车间 1F 制样车间喷砂、CNC 岗位；

F3 车间 2FCNC 岗位、干冰去毛刺；F4 车间 2F 点胶、烘干、除胶、自动镭焊、贴膜、托盘清

洗、自动包装线；F6 车间 1F 二期去毛刺、打孔机、打磨、喷砂；F6 车间 1F 喷砂、超声波

清洗、摆盘机；F7 车间 1F冲压；F9 车间 2F 干冰去毛刺；F10 车间 3F 烘干、除胶、贴膜；

F11 车间 3F 点胶、烘干、除胶等岗位操作工接触噪声的 40h 等效 A声级强度不符合国家职业

接触限值要求，其余各工种接触噪声的 40h 等效 A声级强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超标原因分析：用人单位因工艺需求，设备布置集中，设备产生噪声相互叠加；且因工

艺原因，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高压气体，故设备运行产生较大噪声。

6.7 X射线装置产生的电离辐射



本次检测数据显示，工作场所 X射线射剂量当量率符合《工业 X 射线探伤放射防护要求》

（GBZ117-2022）、《X 射线衍射仪和荧光分析仪卫生防护标准》（GBZ115-2002）、《X 射

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卫生防护标准》（GBZ127-2002）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针对本次现场调查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用人单位应按照《关于启用新版“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的通知》（国家卫

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自 2019 年 8 月 22 日起施行）的要求，及时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建议用人单位在本次评价工作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该项目职业病危害申报；

（2）用人单位在后期工作中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 5 号），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相

关劳动者公布；

（3）在开关站醒目位置设置职业卫生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

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4）组织企业负责人及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参加职业卫生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以下主

要内容：（一）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职业卫生标准；（二）职业病危害预

防和控制的基本知识；（三）职业卫生管理相关知识；（四）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内容。

（5）若用人单位在以后工作中进行改建、扩建、技术改造，应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7]第 90 号）的要

求开展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工作。

（6）定时组织现场巡检人员进行安全和职业健康培训，主要是针对噪声、高温造成的

危害。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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